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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发改价格〔2022〕203 号

转发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

《关于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的通知

各区（市）发改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局、交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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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局、民政局，枣庄高新区经发局、财政金融局、行政审批

局、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

现将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

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山东

省民政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关于开展

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鲁发改成本〔2022〕585

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提高认识和思想站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进一步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按照省发展和改革委

等七部门的统一部署，决定在交通物流、水电气暖、地方财经、

金融、行业协会商会及中介机构五大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涉企违规

收费专项整治，坚持对违法违规收费行为“零容忍”，切实减轻

各类市场主体不合理负担。

二、专项整治的行业及重点任务

按照省发展和改革委等七部门的统一安排，重点在交通物流、

水电气暖、地方财经、金融、行业协会商会及中介机构五大领域

深入开展涉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对乱收费、乱罚款、乱摊

派，建立协同治理和联合惩戒机制，重点查处落实降费减负政策

不到位，借疫情防控违规设立收费项目，不按要求执行国家和省

已出台惠企收费政策等行为。

三、专项整治工作方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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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查自纠（2022 年 7 月-9 月）。由市交通运输局、市

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民政局、枣庄银保监分局分别会同有关方

面，根据省《关于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

对交通物流、水电气暖、地方财经、金融、行业协会商会等领域

的相关收费主体开展自查自纠，深入摸排投诉举报线索及相关领

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纠正规范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

督促做好问题整改落实。其中铁路领域的自查自纠工作按照国家

要求进行。同时，各区（市）、枣庄高新区、各相关部门要重点

围绕借疫情防控名义违规收费、社会中介机构不合理收费以及变

相截留涉农资金等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

改委要通过企业调查、媒体报道、明察暗访等多种方式，积极推

动收费主体自查自纠、主动规范整改。有关牵头部门和各区（市）、

枣庄高新区要认真分析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研究提出有针对性

的意见建议，于 9 月 10 日前形成自查自纠情况报告，分别报送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民

政局、市市场监管局。

（二）联合检查（2022 年 10 月）。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会

同市发改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等部门组

成联合检查组，按照省部署，根据有关问题线索和自查自纠情况，

对重点部门、重点地区、重点领域涉企收费情况实地开展抽查检

查。对实地抽查发现的涉企违规收费项目要严肃整改、坚决取消，

对违规收费主体综合采取市场监管、行业监管、信用监管等方式

予以联合惩戒，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公开曝光。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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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有关部门和各区（市)、枣庄高新区落实降费减负、推动收费

政策惠企利民好的经验做法，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形成联合检查

情况报告。

（三）总结评估（2022 年 11 月）。11 月 20 日前，市发改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民政局、枣庄银保监分局等部门，根据自查自纠和联合检查情

况，系统梳理总结专项整治行动成果，对发现问题和整改落实情

况等开展评估，深入分析涉企违规收费问题深层次原因，研究提

出建立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的意见建议，有关情况汇总形成报告报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

四、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由市发改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市场

监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民政局、枣庄银保监分局等部门牵头

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推进专项整治各项工作。各区（市）、枣

庄高新区应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作配合，强化问题导向，按照责任分工和时

间节点有序开展工作，确保各项任务稳步推进、按期落实。

（联系人：市发改委 吕凤海 电话 3314696；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贵松 电话 3318030；市财政局 孙亚军 电话 3256035；市

市场监管局 吴家庚 电话 3286162；市交通运输局 王洪涛 电话

8662209；市民政局 赵冰川 电话 8179002；枣庄银保监分局 郭

艳媛 电话 316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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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于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鲁发改

成本〔2022〕585 号）

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枣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枣庄市财政局 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枣庄市交通运输局 枣庄市民政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枣庄监管分局

2022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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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商务局、市审计局、

市国资委、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能源局、市税务局、枣庄海关、

枣庄铁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各区（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枣庄

高新区管委会。

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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